
製表日期：102年05月08日表56-3-1(099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十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分位別
未扣除免稅額之
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00000000第一分位

00000000第二分位

00000000第三分位

7764998377543987564715501751522479931929952657第四分位

4851891586465321603243173072968275406955154931506594426第五分位

5365293683342328243264292453040590618740456337718780584第六分位

62184865564473385323931992131888049123403596190911896508第七分位

75514810797824355080713593482346380813506483656103916603714第八分位

116105321902224458331925324489473789525479065902007629761247第九分位

385747222369958585590952284012081541355123525566419729445239571559第十分位

314160694 53331320 294144050 33314675 287950369 27120994 268324263 7494889合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(三)表 56-1同上述說明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